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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有關與公司潛在投資者 

的潛在投資 

 

 

本公告乃由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
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（2）（a）條及 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

上市規則）。  

 

公司的潛在投資 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」）欣然宣布，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，潛在投資者

（「潛在投資者」）簽署一份有利於本公司的信件（「信件」）， 潛在投資者表

示有意通過股權和/或債務投資投資本公司，總額高達 150,000,000 港元，且在任何

情況下，自信件之日起 6 個月內不少於 60,000,000 港元 （“潛在投資”）。 

 

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知，所悉及所信，潛在投資者為獨立於本公司及

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且與其無關的第三方。 

 

該函件不具法律約束力，本公司與潛在投資者將就潛在投資進行真誠的談判。 潛

在投資(除其他外)須待與潛在投資者簽訂最終協議後方可作實。 

 

由於潛在投資的正式最終協議的條款尚未確定，潛在投資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 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倘本公司與潛在投資者訂立任何最終協議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另行

刊發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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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許中平 

主席 

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及胡玥玥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先生及徐小陽

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、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。 

 


